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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恒大、住总、路劲等知名房企陆续进驻洛阳，其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将原有楼市秩序彻底打破。这
些企业旗下的楼盘一面世，便成为当时楼市的“热点”所在，不断上演着热销奇迹。

一边是品牌房企销售长红，一边是楼市调控的“刀光剑影”，越来越多本土开发商开始明白，洛阳房地
产业已步入品牌竞争时代。有不少本土房企，汲取各地优秀楼盘之精华，打造出规划到位、质量精良、服
务周到的楼盘，如中泰世纪花城、香榭里·定鼎广场、开元壹号等。这些本土房企的精美楼盘连同外来房
企的品质楼盘，共同成就了洛阳品牌地产的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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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地产 发展迅猛
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年份，开发商

和购房者能如此在意楼盘的品质。
2012年，就像一个楼市分水岭，回
望，胶着一片；向前，一片灿烂。

2001年，厦门泉舜集团率先进
驻洛阳。它以全新的企业文化、建筑
品质、物业服务等品牌理念，带给洛
阳楼市第一次洗礼。随后，恒大、路

劲、宝龙、升龙等品牌房企纷纷
进驻，加快了洛阳楼市的发

展步伐。外来的品牌
房企凭借着自
身优势，迅速成
为洛阳楼市的

引领者。目
前，在洛阳
每个区域都
能见到外来
开发商的楼
盘，这些外

来的品牌房企开发项目所占比例很
高，早已占据了洛阳楼市大半江山。

在外来企业的带动下，洛阳楼市
渐渐转入“品牌竞争”时代，本土开发
商普遍怀着虚心的态度、开放的胸
怀，一方面努力学习先进理念，另一
方面积极树立品牌建设观念，利用本
土化优势，做适合本土市场的产品。

品牌销售 优势明显
2012年，虽然受到调控影响，洛

阳的品牌地产仍然取得不俗的销售
业绩，归根结底得益于品牌的力量。
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它会给房
企带来很多优势，比如客户对产品品
质信任、企业具备敏锐的地段价值前
瞻力、企业可以获取更多资源等，并
利用这些优势促进项目开发与销售。

品牌意味着一种长期责任，从前
期开发到后期维护将是巨大的付出
和责任，一个项目从立项开发到业主
入住，开发商需对项目负责到底。在
河南，家喻户晓的建业集团就一直致

力于品牌建设，除
了搞好企业文化
外，产品品质的建
造与把关也非常
到位，因此在洛阳

楼市，“建业系”产品均有不俗的市场
反应。

买品牌房企项目，买的是安心。
业内人士表示，品牌房企一般都有悠
久的开发建设历史，并且具备了鲜明
的品牌方向，所以具有不可比拟的优
势。

品牌战略 制胜法宝
“是房就能卖”早已成为历史，洛

阳房地产市场发展多年，已从早期的
价格、规模、质量、功能竞争发展到今
天的品牌竞争。外来品牌房企的进
驻带给洛阳楼市“优胜劣汰”的法则，
促使本土房企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做
精做细产品，开发精品住宅。“好房子
一辈子”渐成为开发者和置业者的共
同心声。

在不断的市场考验中，购房者对
市场的了解不容小觑，每一个细节都
可能变成购房者在意的因素。但是
无论市场如何变化，“综合素质高”的
楼盘永远都是市场的抢手货。只要
产品足够好，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
性，在任何时候，好房子都不愁卖。

现今的房地产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品牌战略已成为诸多房企在市场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越是
形势不好，越是考验开发商实力、产
品品质。品质决定产品价值，即便在
严峻的市场形势下，一些高质量、高
性价比的产品依然能够受到购房者
的青睐和追捧。”洛阳某项目营销总
监如是说。

买卖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如
果遇到合同条款不明确，或需要
进一步约定时，要在相关条款后
的空白行或在合同后填写附加条
款，将合同中双方的意思写明，这
会减少后续阶段因意思含混而
造成的不便与麻烦。（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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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地产：美好时代
二手房合同
必须明确约定哪些内容

二手房买卖合同中对于一些容易产生纠纷的问题必须进行明确
的约定，以防交易后期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对于买方，为了维
护自己的权益，以下几点在买卖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

必须明确双方违约责任

因为房产交易复杂且金额
较大，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
状况，导致违约行为。

目前绝大多数二手房买
卖合同中违约金的比例都有
明确的条款注明，但对于赔付
时间却没有具体款项，这会导
致违约方据此拖延支付时间，

使条款的实际约束力和执行
力下降，因此，损害其中一方
的利益。合同中应加入“买方
在实际支付应付款之日起（卖
方在实际交房之日起）规定期
限内向卖方（买方）支付违约
金”的条款，以确保合同条款
的最终落实。

必须标明付款过户时间

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买方
都会将房款分为首付和尾款
两部分在不同时间段打给房
主。因此，卖方需要明确买方
的付款时间，同时尾款的支付

时间有赖于房产过户的日期，
因此买方有权利知道房产的
过户时间。如果逾期，则依照
实际情况由违约方承担违约
责任。

必须注明费用交接时间

这是买方所应关注的房屋
本身附属问题，属于“房屋交
付”中的重要条款，一定要注明
水、电、煤气、物业、供暖等各项
费用的交接年月日。

如果是公房交易，对于物

业、供暖等费用的交纳时间和
标准，原房主的单位是否有些
既定要求和更改，卖方需要什
么样的配合和买方需要签署
的协议等，都应在合同中明确
写明。

必须有代理费明细单

目前市场上存在经纪公司
代理费收取不明确的问题，在
合同中只写其占总房款的比
例，而并没有明细单，这中间就

会存在信息的不对等，最终损害
消费者的利益。因此买卖双方
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要求经纪
公司明确写明代理费的用途。

必须学会使用补充协议


